公益诉讼线索征集指引

一、涉及公益诉讼的四种情况

（一）罗湖区环境污染及生态资源破坏情况

1、水污染 ；

2、空气污染；  

3、生活垃圾污染； 

4、土壤污染；

5、林地湿地破坏；

6、噪音污染；

7、其他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情况。

（二）罗湖区食品药品安全情况

1、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 ；

2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；

3、食品制作、存储、管理不规范、不卫生、不安全问题；        

4、生产销售假冒伪劣药品；

5、药品制作、存储、管理不规范、不卫生、不安全问题；      
6、生产销售假冒伪劣药品；      
7、药品制作、存储、管理不规范、不卫生、不安全问题；
8、其他食品药品安全问题。
（三）罗湖区国有财产流失情况
1、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流失；

2、冒领国家补贴资金；
3、套取或冒领的社保资金；

4、行政机关怠于追缴行政处罚罚款；
5、不符合条件领取国家支持或扶持类资金（基金）；
6、其他国有财产流失情况。
（四）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
1、欠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；
2、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，被非法占用的城镇国有土地；
3、其他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情况。
    二、举报前需要准备的材料

    （一）被举报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及公益侵害地点，如罗湖区某街道某号某火锅店、罗湖区某街道某号某小区、某河某段等；
    （二）反映公共利益被侵害的证明材料，如相关照片、视频或书面资料等。

    三、相关联系方式

    （一）举报热线：12309或0755-25038851、0755-25038852；

    （二）联系地址：罗湖区黄贝街道沿河北路2002号罗湖区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。
